
·391·

2020年8月                                理论研究                                  文 渊

止。（郑成博）

教师小结：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同学们都有一双慧眼，很快发现了这两篇习作在的不

足。从这两篇习作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样写造成的结果就是重点不分，主次颠倒。

三、如何确定详略：

导语：回忆上学期学过的在详略安排方面的典范文章，了解详略得当的安排材料对表现

中心的作用。

1、《落花生》一共写了几件事？哪些详写？哪些略写？

得出结论一：根据文章的中心，突出中心的是重点材料，要详写

2、《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主要写了哪两件事？

——A自己设计、制作和出售时装  B 举办不是成衣的时装展

回想这两件事的处理：第一件事作者介绍得详细，第二件事作者写得简略。

②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

结论二：根据选取事件，主要事件详写，次要略写，这样详略得当，能点明中心。

四、美文欣赏，感悟详略得当的魅力

导语：现在我们再一起欣赏两篇伙伴的文章片段，感受详略得当的魅力。

课件出示：徐文轩和郑永坤的作文

（一）海选时，我先是和我同桌PK，可我同桌都瞎搞，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所以，我

轻松完胜。但是到了第二轮，赢家与赢家的对决，我却碰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李传磊。

说是和他比赛，倒不如说是和我自己，因为他的招都是我曾经教的。

游戏开始，我和李传磊一起边摇头晃脑边说：“我们都是木头人，不许说话不许动！”

接着，我就摆出了一个柯南的招牌动作——手呈枪形，斜着伸出。而李传磊却用连我都觉得

土的掉渣的赵四版赵本山的动作，只见他两手作者6的形状架在腰间，嘴向外一歪，学着赵

四的样子不停的抽动，活像一个二傻子，真是可笑之至，但我才不会上你的当呢，坚决忍

住不笑。一计不成他又换一计，用谄媚般的表情对我说：“笑一个，笑一个，我就不信你不

笑。”他说话的时候大嘴咧开，呲出大黄牙，一副皮笑肉不笑的小样，我实在忍不住了，嘴

角微微一动，“扑哧”一下笑了出来。唉，我真没想到会被自己的徒弟打败，可能是李传磊

的长相有问题，也或许真的应了那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吧。（徐文轩）

评：写的多形象啊，真实活灵活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二）这一轮决赛就要决出最后的胜利者了，也就是说这一轮将会是最激烈，最残酷的

一场比赛。

首先，是由王鑫洋与崔健美较量，王鑫洋不听劝告，非要当逗笑人，结果让崔健美占了

绝对优势，任凭王鑫洋怎么使怪招，她都不怕。

王鑫洋先来了个诈降，可狡猾的崔健美始终不上当，气得王鑫洋干脆跟她对视，看对方

动不动，可这点儿比基本功还小的难度，崔健美当然不怕，王鑫洋只得败下阵来。

接下来，就是我和康建雄的比赛了。

比赛一开始，我就努力地忍着，绝不笑出来。可最后，当我看见康建雄鼻子旁的雀斑被

他装出来的笑容所形成的皱纹硬生生地埋起来时，“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结果，就在这最

后的三秒钟内，我被遗憾的淘汰了。

接着，又经过一分钟的比拼后，场上只剩下崔健美和张怡然两位高手，他们可都是突破

重围，“杀” 出来的精英呀。

比赛还没开始，大家就仿佛看到了两人目光摩擦所迸出的火花，仿佛听到了两人眼睛放

电的“噼里啪啦”声。

比赛前，两人先商量角色，张怡然是出了名的搞笑大王，所以他选择了逗笑人的角色，

而崔健美当然是木头人了。

两人都准备就绪后，老师一声令下“开始！”只见崔健美做出一个想要拿抹布擦桌子的

搞笑动作，但她的脸上却没有任何笑容，这时，张怡然大显身手了，他黑眼珠一转，带动着

所有的脑细胞，开始思考。不一会儿，只见他眉毛向上一挑，嘿，准是想到了好办法。张

怡然清清嗓子，开始讲起了他自编的搞笑故事，他一边手舞足蹈的表演，一边绘声绘色的讲

着，逗得同学们有的捂着肚子趴在桌子上，有的笑出了眼泪，还有更夸张的，直接一屁股坐

在地上，连起来的劲都没有了。

可尽管是这样，崔健美也只是轻轻地哼了一声，真可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只见崔健美维持原动作，面无表情，像个蜡人似的站在讲台上，丝毫不受影响。张怡然一

看，知道是个不好惹的角色，便亮出了杀手锏，唱起了《忐忑》。同学们都捧腹大笑，可再

看崔健美，还是老样子，一点儿变化也没有。张怡然也佩服的五体投地，主动认输。因此崔

健美也光荣地获得了“忍者”这一称号。

评：那部分详写？那部分略写？这样写的好处是什么？

得出结论三：过程详，结果略，主要人物详写，次要人物略写。

五、牛刀小试：

导语：看来大家都能领会详略得当的好处了，接下来我们就小试牛刀，看看你能不能把

学到的方法灵活运用。

练习之一：由详变略——郑成博作文

出示崔雪宁作文对比明白该如何剪裁次要内容。

我们要玩的游戏是“逗笑木头人”，规则是：先同桌对决，在喊出“我们都是木头人，

不许说话不许动”之后，木头人动作定格，逗笑人可以说学逗唱，想尽各种办法在一分钟内

把木头人逗笑之后为胜，反之木头人胜。（崔雪宁）

练习之二：由略变详——李传磊作文，选一部分详细写

六、学生修改自己的随笔，看看哪些随笔存在详略不当的地方，进行修改。

七、学生展示作品，比较修改痕迹。

我把啰嗦的地方改简洁了：

我把写的过于简略的地方加了一些描写人物，我改后的文章是：

八、总结：今天我们围绕“详略得当，合理剪裁”这一中心，通过对同学们习作的欣赏

品评，明白了只有围绕中心合理安排详写和略写，才能使文章结构合理，重点突出，希望同

学们在以后的习作中进一步学以致用，并把修改后的作品抄写作品集，为自己的童年生活留

下一抹绚丽的色彩。

前言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党和国家领导历来就高度重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加入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制定了体现公约精神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在系列讲话中明确指出：“全社会都要了

解少年儿童、尊重少年儿童、关心少年儿童、服务少年儿童，为少年儿童提供良好社会环

境。”随着社会各界对于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视，任何一起涉及未成年人的事件，都极易发

酵，迅速成为舆论的焦点。检察机关针对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事件，运用公益诉讼的方式，

通过行使公益诉讼检察职权，能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一、检察公益诉讼概述

公益诉讼是为了维护社会公众整体的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活动，其主体可以是社会中

的每一个成员，或者是任何具有维护社会利益责任心的主体。而检察公益诉讼的主体是我国

各级检察机关。但我国检察机关介入公益诉讼的时间较晚。2015年7月1日，在第十二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才授权我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部分

市级与基层检察院开展为期两年的公益诉讼试点工作。2017年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将检察公益诉讼写入这

两部法律，标志着检察公益诉讼制度的正式确立。

二、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必要性分析

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当未成年人遭受侵害时，除非侵权人的行为涉及了犯罪，否

则，对其只能采取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纠纷并索取赔偿。一般来说，未成年人公益诉讼可以

由公民个人、社会团体及各级检察机关作为主体来进行。但公民个人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

会受到时间、精力以及资金等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他们提起公益诉讼的积极性较低。社会团

体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他们往往因未得到法律的支持而缺少调查取证的权利，存在着调查

取证难及审查难的问题。

公民个人在开展民事诉讼行为时，因种种因素的影响，往往会成为弱势群体，无法公平

地与侵权方进行司法较量，导致诉讼的结果可能出现重大转折。而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权力

机关，以民事原告主体的身份参加未成年人公益诉讼，能与侵权方在体量上相抗衡，从而保

证诉讼行为的顺利进行。

三、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要点问题分析

（一）完善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已经颁布了新未成年人保护法，此外，高检院还于2018年3月下发了《检察

机关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试行）》和《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办案指南》。这些是当前

我国各级检察机关进行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相较于国外的司法系

统而言，我国关于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方面的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还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

国情以及青少年犯罪或受侵害的情况，逐渐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法律法规，从

而为检察机关的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提供法律支持，更好地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

维护未成年人的权益不受侵害。

（二）明确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

根据司法实践中已有的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案例来看，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的

范围主要包括校园用餐卫生、校园周边食品卫生安全、校外培训机构食品卫生、儿童“问题

疫苗”、校园周边环境污染问题等涉及未成年人食品药品安全及环境保护等领域问题，同时

也包括某些能够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权益、易引发社会关注的问题。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

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切身利益不受损害，因此，生活中涉及未成年人利益受损的问题或事

件，都应该是检察机关必须关注的，例如：具有暴力倾向的网络游戏、网络高消费、网络不

良信息以及校外教育市场的不规范行为、幼儿游乐场所中有缺陷的游乐设施以及不合格的玩

具文具。

（三）确定未成年人公共利益受损的情况

在开展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工作时，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还应该确定未成年人公共利

益受损的情况，这样才能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对侵权人发起检察公益诉讼。在实际操作

中，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在发起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前，可以采取“扩大解释+公益举报”

的模式，拓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案件线索的来源渠道，这样才能有效避免遭遇过去未成

年人受侵害案件收集资料的困难局面，更快速地收集到相应的线索和证据，从而更准确地界

定未成年人在公共利益方面受到的损害，为后续的检察公益诉讼提请奠定基础，从而更好地

保障未成年人的权益。

结语

综上所述，近年来，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对这类事件进行检察公益诉

讼，具有十分显著的成效。但在具体运用中，检察机关既要遵守公益诉讼检察的要求，又根

据未成年人检察的特点，把握其本质，积极稳妥地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以强化对未成年人的

司法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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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要点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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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山区人民检察院　辽宁　葫芦岛　125000）
[摘　要]2020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下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意见》（高检发办字〔2020〕31号），明确了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领域范围及工作开展的基本原

则。但因为我国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发展的时间较短，在规范层面上还未形成固定的称谓和统一的概念，在实践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基于此，本文就对未成年人检察公益诉讼的要点
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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